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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环攻坚办〔2019〕136号

龙安区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
关于实行大气轻中度污染差别化管控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有关部门，有关企业：

根据省、市环境空气质量研判分析，预计 7月上旬将出现轻

中度污染过程。为最大限度改善环境空气质量，保障人民群众身

体健康，根据安阳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《关

于实行大气轻中度污染差别化管控的通知》（安环攻坚办〔2019〕

299号）文件要求，经区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研究

决定，从 7月 1日 0时起对部分工业企业、机动车、餐饮油烟、

工地等实行大气轻中度污染差别化管控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业企业管控措施

（一）水泥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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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禁燃区内的水泥粉磨站，全部停产。

2、其他水泥熟料企业：按省攻坚办夏季错峰生产要求执行。

3、禁燃区内的混凝土搅拌站每日 22时至次日 10时停止原

材料运输。

（二）氧化锌企业

未实现超低排放的氧化锌企业全部停产。

（三）铁合金、铸造、砖瓦窑企业

禁燃区内的铸造、砖瓦窑企业，全部停产。

（四）化工行业

安阳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：限产限排 20%。

（五）核心区域内锅炉企业

1、以天然气为能源的且实现超低排放改造的，每日 22时至

次日 10时停产 12小时，涉及 VOCs的企业实现超低排放的天然

气锅炉每日 6时至 18时停产 12小时。

2、未实现超低排放的天然气锅炉及以煤炭为能源的 35蒸吨

以下的锅炉，全部停产。

（六）玻璃行业

河南省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：2座玻璃窑停产。

（七）涉 VOCs 企业

以农药、制药、食品、化工（含煤化工、合成氨、有机化工

等）、橡胶制品、塑料制品制造（不含以聚乙烯为原料的加工生

产企业）、汽车喷涂、家具制造（喷涂工段）、机械制造（喷涂工

段、切削加工、焊接工段等）、钢结构、卷材等表面涂装、包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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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刷等重点行业涉 VOCs企业、车间、工段按以下要求进行管控：

1、全区未完成 VOCs治理的停产，未通过 VOCs核查验收

的停产。

2、位于禁燃区域内的涉 VOCs 企业、车间、工段，每日 4

时至 18时停产 14小时。

3、位于禁燃区域外的涉 VOCs 企业、车间、工段，每日 6

时至 18时停产 12小时。

4、位于禁燃区域外已完成超低排放治理并验收合格的涉

VOCs企业，每日 6时至 16时停产 10小时。

5、核心区域内的油库每日 6时至 18时严禁装、卸油作业，

对加油站油气回收装置进行统一验收，验收不合格的停业整顿。

6、禁燃区内每日 6时至 18时禁止建筑墙体涂刷、建筑装饰、

市政道路划线、栏杆喷涂、露天电焊、违规室外喷漆等各类涉

VOCs作业。

7、因工艺要求需连续生产的煤化工、制药、农药等涉 VOCs

企业每日限产 20%。

（八）其他

1、督导发现工业企业未按要求落实管控措施的，一律停工

整改 15天。

2、被国家、省、市、区督导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依法从

严处理。

二、餐饮油烟管控措施

1、禁燃区内安装不合格、排放不达标或者不及时清理油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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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化装置的餐饮店铺，一律停业整顿。

2、禁燃区内仍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餐饮店铺，一律取缔。

3、禁燃区内的露天烧烤、冒黑烟烧烤店铺一律取缔。

三、机动车管控措施

1、禁燃区内禁止使用国Ⅲ及以下标准的燃油燃气运输车辆，

继续执行重卡、货车绕行措施，严格执行货车入市通行证制度。

2、禁燃区内企业每日 22时至次日 10时暂停重卡运输作业

（保证民生、生产安全经特殊批准的除外）。

3、高污染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内严格按市政府《通知》

要求执行，所有企业、工地禁止使用非绿三标识、无标识或油品

不合格的以及未经审批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施工作业，发现一辆使

用不符合要求的非道路移动机械，对使用单位进行顶格处罚。

四、工地扬尘管控措施

1、严格实施“三员”管理制度。全区范围内各类建设项目未

纳入监管台账或未落实“三员”管理的项目不得擅自施工。发现一

个项目未列入台账，擅自进行施工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

气污染防治法》相关规定，每个项目处 10万元经济处罚。

2、严格实施开（复）工验收制度。凡发现未经验收合格的

项目擅自施工的，按照相关规定从重处罚；对僵尸建筑工地、拆

迁后形成的大量建筑垃圾、暂停施工的土石方工地等应使用6针

密网苫盖并采取洒水降尘作业；滞留时间超过3月（含）以上的

土方采取密集撒草籽方式进行绿化、喷洒抑尘剂进行固化或集中

清运等综合措施，解决市区工地扬尘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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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加强重点施工段重点管控。对验收合格的施工项目需实

施土方开挖工程的，由区控尘办、市控尘办对其施工条件进行验

收，合格后方可进行。对在开工前未经区、市控尘办备案同意，

擅自进行土方施工并造成扬尘污染的项目停工整改，并依法从重

处罚。督导发现施工工地不符合“8个 100%”的，责令停工整改，

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。

4、实行车辆联审联批制度。施工相关运输车辆未经审批一

律不得通行。施工用车实行市控尘办、市交警支队、市渣管站三

方联审联批，由用车单位提出书面申请，注明车辆类型、车辆牌

号、车辆运输路线及拉运内容，经市控尘办审核后，转交警支队、

渣管站办理通行证或开具路单。

5、强化运输车辆管理。所有建筑垃圾清运车辆必须纳入公

司化管理，建筑垃圾清运车辆和清运企业须满足相关要求，并经

行业主管部门核准后，方可从事建筑垃圾清运业务；未经核准的

个体车辆和清运企业，一律不准从事建筑垃圾清运业务。所有建

筑渣土清运车辆运输路线严格按照交通部门规划路线行驶，一旦

发现未按规定线路行驶的，按照相关规定，依法从重处罚。

6、开展专项整治行动。打击未办理运输核准手续从事运输

活动的“黑渣土车”，尤其对外地牌号、荷载量较大的“前四后八”

等违规车辆要“发现一辆、滞留一辆、处罚一辆”，对报废、拼装

渣土车予以罚款，收缴车辆，强制报废，对机动车驾驶人依法予

以严惩，不断净化渣土清运市场管理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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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合理安排车辆运营时间。继续执行所有渣土车 23时至次

日 9时禁止作业的措施。城管、交警部门进一步落实夜间渣土车

停运措施，严厉打击“黑渣土车”和尾气不达标渣土车上路行驶。

8、及时更新信息。区扬尘办对批准允许施工的工地、运输

车辆和渣土车辆等台账信息应及时更新并上报至市、区攻坚办备

案。

五、道路扬尘管控措施

1、严格道路保洁管理。按照《河南省城市房屋建筑和市政

基础设施工程及道路扬尘污染防治标准》，明确辖区道路扬尘污

染防治责任单位、保洁标准、保洁方案，建立工作台账，做到城

区主次干道每天冲洗 1次，支路每周冲洗 2次，背街小巷每周冲

洗 1次（均含人行道)。

2、强化重点路段保洁。加强工地周边、城乡结合部、四环

周边及背街小巷的道路保洁工作，要指派专人负责，加大保洁力

度，每天清扫不少于 2次，确保重点路段的道路扬尘得到有效治

理。

3、持续开展城市大清洗活动。每周至少开展一次全民洗城

活动。

六、禁燃禁放管控措施

1、严禁焚烧树叶、垃圾和农作物秸秆。

2、严禁燃煤散烧。

3、禁燃区内严禁燃放烟花爆竹。

七、加强督导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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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（镇）、街道和区直有关单位对以上管控措施立即开展

全面督导，加大督查力度，继续实行晨查、夜查制度，重点检查

夜间0时至早间8时时段，对不按管控要求执行的工业企业、施工

工地、重点道路等，要从严、从重处理，对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。

八、加强信息调度

本次污染管控期间，各乡（镇）政府、街道，区政府有关部

门和各有关单位应于每日上午８：40前，将管控措施落实情况

报区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。

本次管控解除时间另行通知。

联 系 人：董霓

联系电话：5022036（夜间、节假日）

5396203（正常工作日）

电子信箱：laqltgczhb@126.com

2019年 6月 30日

mailto:ayyjzh@163.com

